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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 研 规 划 项 目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前古典经济学公平观的演变
———从财产正义到税收正义＊

张　琦

内容提要　公平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本文认为，造成这一

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整体上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即将斯密的经济思想

简化为 “经济人＋自由放任”。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新一轮斯密研究热潮带来的一个重要启

示是，公平正义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现代意义上的 “分

配正义”或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等理念，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并不存在。

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公平价格学说，同时财产正义论开始萌芽。

从阿奎那到自然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皆论证私有财产权符合正义，同时以

“必需品权利”作为补救机制，使私有财产权与人类生存权相兼容。洛克主张基于劳

动的财产权，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个人财产。休谟将正义和财产权视

作完全等同的概念，并通过经验主义方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论证。现代经济学奠基

人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亚当·斯密，在公平观的发展史上扮演了承

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对自然法学家正义理论的继承，更重

要的是，他明确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来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因

而标志着公平观从财产正义转向税收正义。

关 键 词　公平；分配正义；财产权；税收公平

作　　者　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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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方位的，但其核心应当是 “怎样治理一个富

起来的国家”。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所做的全部事情可以归结为 “治贫”

（治理贫穷），那么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或许就在于 “治富”（治理富裕）。恰恰在 “治富”

方面，中国历史上并无多少可借鉴的经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收入达

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对公平产生更高的要求。例如１９世纪末出现于英美的关于累进

税制的讨论，以及２０世纪中叶 “福利国家”的诞生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经济体在富裕起来之后变得更加公

平。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西方经济思想中公平观的演变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一题目

并非一篇论文所能涵盖，本文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到古典经济学诞生这一阶段的公平

观进行分析和梳理。

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公平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各种文献

中对这几个术语的运用也不完全一致，有时也会互换使用。大体上，这几个术语的含

义范围依次递减，即正义比公平范围大，公平又比平等范围大。本文将公平正义理念

统称为 “公平 观”，主 要 是 考 虑 到 汉 语 中 公 平 一 词 使 用 最 广，同 时 也 符 合 “公 平 与 效

率”语境下的习惯用法，但其含义并不止于狭义的公平。本文所说的公平，接近于道

德哲学中的 “分 配 正 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概 念，是 指 包 含 某 种 程 度 的 “结 果 平

等”的经济资源分配。基于非经济资源的公平问题如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成员资格

等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尽 管 这 些 因 素 也 会 对 “结 果 平 等”产 生 影 响。其 次，本

文所说的公平并非仅指机会平等，而是指某种程度的结果平等。事实上，不存在完全

独立于结果平等 的 机 会 平 等。例 如，由 结 果 不 平 等 导 致 的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的 重 大 差 异，

对子女接受教育和升学机会的影响巨大，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机会平等———考试面

前人人平等，恰恰是机会不平等。正如安东尼·阿特金森所说：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

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①

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首先分析主流经济学对公平的忽视及对亚当·斯密的误读；

之后，通过考察阿奎那、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洛克、休谟和斯密等人的思 想，对 前

古典经济学公平观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

① 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王海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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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经济学对公平的忽视及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

（一）主流经济学对公平的忽视

长期以来，公平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按照效率与公平的

二分法，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研究效率即 “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而公平则被归到

伦理学乃至哲学范畴。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最多仅在 “社会福利”章节中对公平进行

简要介绍，并将其视作规范而非实证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甚至

明确表示，“对良好的经济学有害的种种趋势当中，最具诱惑力、在我看来最有毒害的

是关注分配问题……寻求种种分配当下产出的办法来改善穷人的生活，其潜力远不如

提高产出这一显然无限的潜力大”。① 卢卡斯强调增长和效率的重要性，这当然是正确

的，但他对公平和分配问题的蔑视也是显然的。

当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不平等或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其著名者

如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阿 特 金 森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皮 凯 蒂 （Ｐｉｋｅｔｔｙ）等。前 几 年，皮

凯蒂的 《２１世纪资本论》甫一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 “皮凯蒂热”。这固然

是因为作者对不平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运用长达二三百年的历史数据刻画不平

等的变化趋势），同时也是因为近４０年来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引发了人

们对这一问题的强烈关注。然而即便如此，公平问题在经济学研究当中仍处于相对次

要的地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产业、金融等研究领域的繁

盛景象相比，对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就冷清得多。

关于公平问题，如果说不平等和 收 入 分 配 研 究 属 于 “应 用 层 面”的 话，那 么 行 为

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则可视为 “理论层面”的进展。例如，卡尼曼 （Ｋａｈ－

ｎｅｍａｎ）等人发现，人的行为并非仅出于利益动机，而且也会关注公平因素。② 一场暴

风雪降临后，若五金店销售的雪铲涨价，有８２％的被试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店主是

在借灾难发财。考虑到公平因素，具有长远眼光的店主或许就不会趁机涨价 （当然由此

①

②

Ｌｕｃａｓ，Ｒ．，“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２００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ｓｓａｙ．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Ｄ．，Ｊ．Ｋｎｅｔｓｃｈ，ａｎｄ　Ｒ．Ｔｈａｌｅｒ，“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６，ｎｏ．４（１９８６），ｐｐ．７２８－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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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市场不会出清）。又如，著名的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就不符

合 “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理论 推 断；实 验 表 明，人 们 也 会 关 注 公 平 因 素，甚 至 不 惜

付出一定的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公平的人。① 不过，作为最早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实验

研究的学者，古斯 （Ｇüｔｈ）并不认可将公平纳入效用函数的理性选择思路，而是主张

采取有限理性的行为理论模型，强调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局限。② 除采取行为经济学

思路之外，也 有 恪 守 主 流 经 济 学 理 性 选 择 模 型 对 公 平 问 题 的 研 究。如 费 尔 和 施 密 特

（Ｆｅｈ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通 过 将 公 平 界 定 为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的 不 平 等 厌 恶 （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ｅｑｕｉｔｙ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构建了一个单一模型来解释公平对人的行为的激励。③ 不平等厌恶

的意思是说，人们会抵制不平等的结果，即愿意付出一些物质利益来促使结果更加平

等。所谓以自我为中心是说，人们只关心自身物质利益与他人的差距，而不关心其他

人之间的差距。将如上界定的公平纳入效用函数，该模型既可以解释存在公平激励的

现象，也可以解释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情形。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公平偏好呢？作者给出

的理由是 “除完全自利的人之外，人群中总会存在一部分关心公平和平等的人”。

从应用层面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到理论层面对公平因素的考虑，尽管已有大量

研究成果，但总体上，关于公平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仍处于弱势状态。“不管在公平方面

有多少文章，也不管经济学家认为它有多么重要，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中，它一直备

受冷落。”④

（二）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忽视公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整体上对亚当·

斯密的误读或片面解读。

作为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奠基人，⑤ 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绕不

过去的人物。经济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理解和引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强调他

①

②

③

④
⑤

Ｇüｔｈ，Ｗ．，Ｒ．Ｓｃｈｍｉｔｔ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Ｂ．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３，ｎｏ．４（１９８２），ｐｐ．３６７－３８８．
Ｇüｔｈ，Ｗ．，“Ｏｎ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７，ｎｏ．３（１９９５），ｐｐ．３２９－３４４．
Ｆｅｈｒ，Ｅ．ａｎｄ　Ｋ．Ｓｃｈｍｉｄｔ，“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４，ｎｏ．３（１９９９），ｐｐ．８１７－８６８．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７页。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判断，如当 代 奥 地 利 学 派 经 济 学 家 罗 斯 巴 德 对 亚 当·斯 密 的 评 价 就 极 为 负 面。

可参见默瑞·Ｎ．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６７７－
６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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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经济人”或自利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的 赞 成，二 是 用 他 的 “看 不 见 的 手”来 比 拟 自 由

市场甚至自由放任。斯蒂格勒 （Ｓｔｉｇｌｅｒ）表示：“《国富论》这座大厦，建立在自利的坚

固磐石之上。……自 利 的 巨 大 力 量 引 导 着 资 源 流 向 其 最 有 效 率 的 用 途。”① 弗 里 德 曼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主张建立法律框架以便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时，引用了亚当·斯密那段著名

的话：“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了一个非他本意的目的的实现。虽然这并不

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对社会来说却有益无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却促

进了社会的利益，而且通常比有意这样去做的时候还要更加有效。”② 卢卡斯认为，亚

当·斯密的 《国富论》就是为了解释各国 之 间 人 均 收 入 的 差 异。③ 当 代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中，哈耶克对斯密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然而他对斯密的理解也主要限于自由市场机

制。例如，用 斯 密 “看 不 见 的 手”来 类 比 自 发 秩 序，强 调 斯 密 属 于 古 典 自 由 主 义 传

统。④ 并且，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的提法时，也加入了他对斯密的解读，认

为斯密主张的社会正义只是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⑤

本文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对斯密作如此解读，很大程度上与所谓的 “亚当·斯

密问题”（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有关。简单来说，亚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本著

作 《道德情操论》和 《国富论》之间 存 在 冲 突，前 者 研 究 的 是 利 他 主 义，后 者 研 究 的

是利己主义。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就有 “两个斯密”，经济学家只需要关注作为经

济学家的斯密及 《国富论》就够了，完全不必理会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及 《道德情

操论》。虽然 《国富论》的内容并非只强调自利和看不见的手，但主张自由市场机制的

确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亚当·斯密问题，最早出现在１９世纪中叶，由德国学者提出。⑥

关于该问题最极端的表述是斯卡琴斯基 （Ｓｋａｒｚｙｎｓｋｉ）在１８７８年的说法：“斯密在英格

兰生活的时候，是个理想主义者，受休谟和哈奇森的影响。他在法国生活了三年之后，

与那里流行的物质主义密切接触过，他再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物质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ｉｇｌｅｒ，Ｇ．，“Ｓｍｉｔｈ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３，ｎｏ．２
（１９７１），ｐｐ．２６５－２７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５０．
Ｌｕｃａｓ　Ｊｒ．，Ｒ．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０９．
Ｆ．Ａ．Ｈａｙｅｋ，Ｌａ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ｔｄ．，１９８２，ｐ．６２；

Ｆ．Ａ．Ｈａｙｅｋ，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ｐ．２５９．
Ｆ．Ａ．Ｈａｙｅｋ，Ｌａ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ｔｄ．，１９８２，ｐ．２７８．
Ｍ．Ｐ．Ｈüｈｎ　ａｎｄ　Ｃ．Ｄｉｅｒｋｓｍｅｉｅｒ，“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Ａ．Ｓｍｉｔｈ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Ｕ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１３６，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９－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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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这就是 《国富论》与 《道德情操论》存在冲突的简单解释。”① 因 《道德情操论》

发表在前，《国富论》出版在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此期间斯密本人的想法发生了转

变，原因是他接触了法国的物质主义 （即重农学派）。然而，随着坎南 （Ｃａｎｎａｎ）在１８９５
年发现了斯密的 《法理学讲义》笔记，即后来所谓的ＬＪ（Ｂ），斯卡琴斯基的说法自然就

不成立了。《法理学讲义》表明，斯密在前往法国之前，就已经基本构想出了 《国富论》

的主要论点。尽管如此，所谓 “亚当·斯密问题”并未彻底消失。奥特森 （Ｏｔｔｅｓｏｎ）坚

持认为，《法理学讲义》笔记的发现，只能说明 《国富论》中的观点并非是斯密到法国后

才形成的，并不能证明 《道德情操论》与 《国富论》不存在内在的不一致。②

２０世纪，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始终坚持将 《道德情操论》和 《国富论》分开来看

待，其中尤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斯密的解读最为典型且最具影响力。正如前引施

蒂格勒和弗 里 德 曼 对 斯 密 的 解 读 那 样，要 言 之，芝 加 哥 学 派 对 斯 密 思 想 的 解 读 就 是

“经济人＋自由放任”。斯密的这一形象，为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接受，被称为 “芝

加哥斯密”。③

（三）西方学界对斯密的再解读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亚当·斯密的研究再度兴盛。不过，这一次研究者

的主力是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唐纳德·温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ｉｎｃｈ）于１９７８年出版的 《亚

当·斯密的政治学》，或可视为掀起新一轮斯密研究的开创之作。随后加入这一议题的

研究者主要有伊斯特万·洪特和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努德·哈孔森、艾玛·罗斯

柴尔德、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等人。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有两方面特征。其一，

系统研究斯密的哲学、伦理学、法学、政 治 学 思 想，并 将 斯 密 的 经 济 思 想 纳 入 这 一 学

术框架内进行解读。其二，对斯密所处的智识背景即苏格兰启蒙运动进行研究，考察

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自然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斯密的思想。④ 新一轮

斯密研究的关键共识是，反对将斯密的思想片面解读为 “经济人＋自由放任”，主张全

①

②

③

④

Ｉ．ＭｃＬｅａｎ，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８４．
Ｊ．Ｒ．Ｏｔｔｅｓｏｎ，“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７，ｎｏ．１

（２０００），ｐｐ．５１－７４．
Ｊｅｒｒｙ　Ｅｖｅｎｓｋ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Ｓｍｉｔｈ”ｖｅｒｓｕｓ“Ｋｉｒｋａｌｄｙ　Ｓｍ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３７，ｎｏ．２

（２００５），ｐｐ．１９７－２０８．
其实，较早对苏格兰启蒙运动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是哈耶克。但哈耶克的侧重点在于比较苏格兰启蒙运动和

法国启蒙运动的差异，并将前者视为真个人主义传统，将后者视为伪个人主义传统，斯密属于真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

之一。Ｈａｙｅｋ，Ｆ．Ａ．，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８，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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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温奇 （Ｗｉｎｃｈ）指出，《国富论》实际上是研究商业与自

由二者相互关系的著作，而后来者却只取其一，将斯密推为 “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

斯密 关 于 商 业 社 会 对 形 成 自 由 和 正 义 机 制 的 影 响 被 弃 之 不 顾。① 罗 斯 柴 尔 德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认为，亚当·斯密使用 “看 不 见 的 手”这 个 说 法，仅 仅 是 一 种 “具 有 讽

刺意味的玩笑话”，绝非认为市场机制应当如此设计。②

以经济学家身份参与新一轮斯密研究的重要思想家是阿马蒂亚·森，他对斯密的

研究和解读同样可归为上述思路，但同时也有自己的发展。罗斯柴尔德和森指出，在

斯密看来，不干预或自由放任，涉及具体的历史情境；所谓自然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政

策导向，实际应用时要极为慎重。而 且，贫 困 和 不 平 等 在 斯 密 眼 中 也 是 一 种 压 迫。在

斯密的政策建议如对奢侈品的征税中，处处可见他对穷人和弱者的袒护。③ 森还强调，

斯密提出的 “公正旁观者”（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机制将正义的评判建立在对公平的需

求基础上，明显不同于契约主义思路，也不同于效用之和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思路。实际

上，森提出的基于可行能力的正义理论，正是借鉴了斯密 “公正旁观者”的思路。④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新一轮斯密研究热潮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亚当·斯密的思想并

非像主流经济学解读的那样可以简化为 “经济人＋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界对斯密的

误读。公平正义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然而，斯密的正义理论和公平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西方中世纪公平观、自然

法传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学中公平观一直存在，只是

其形式发生了转变，突出表现为从财产正义转变为税收正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亚

当·斯密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以下对公平观的这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二、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公平观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因此本文以阿奎那的学说为主考

①

②

③

④

Ｗｉｎｃｈ，Ｄ．，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７０．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Ｅ．，“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４，ｎｏ．２
（１９９４），ｐｐ．３１９－３２２．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Ｅ．，ａｎｄ　Ｓｅｎ，Ａ．，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Ｋｎｕｄ　Ｈａａｋｏｎｓｓｅｎ（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３１８－３６５．

Ｓｅｎ，Ａｍａｒｔｙａ，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７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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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世纪晚期的公平观，适当兼及其他经院哲学家。这一时期的公平观主要涉及两个

领域———公平价格学说和基于财产的正义理论。理论如此分野，实际上反映出这一时

期的欧洲学术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事实。公平价格学说的理论基础，正是亚里士多

德的 “交换正义”模型。① 须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虽为古希腊思想家，但其思想对近

代欧洲发生巨大影响，已经是１３世纪的事了。他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 《政治学》，

直到１２５０年前后才出现完整的拉丁文译本 （从阿拉伯文本转译）。② 到１３世纪末，在

牛津和巴黎的大学里，《尼各马可伦理学》已成为必修课程。③ 鉴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

巨大影响，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他的正义理论。

亚里士多 德 正 义 理 论 的 出 发 点 是 德 性，由 此 将 正 义 分 为 普 遍 的 正 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和具体的正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两大类，前者对应于总体的德性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ｖｉｒｔｕｅ），后者对应于部分的德性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其中，具体的正义又分为两类———

分配正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和矫正正义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分

配正义 （也译作分配的公正），是指基于某种品质或配得 （ｄｅｓｅｒｔ）按比例分配资源特

别是公共资源，其核心在于 “按比例”。④ 关于分配正义，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亚

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 “减少不平等”无关；其二，分配的内容，

主要是指荣誉、职务等公共资源或公共物品，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物品；其三，

分配所依据的品质或 “配得”当中，亚里士多德最为看重的是美德。⑤

与分配正义不同，矫正正义与 “美 德”无 关。矫 正 正 义 （也 译 作 矫 正 的 公 正 或 补

偿性正义）关注的是对伤害的补偿，或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不

论是好人骗了坏人还是坏人骗了好人，其行为并无不同。……法律只考虑行为所造成

的伤害。它把双方看作是平等的。”⑥ 因而，分配正义应当遵循 “几何比例”，而矫正正

义遵循的是 “算术比例”，前者要按照品质 （如美德）的多寡来分配资源，后者则只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ｉａｎａ　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３３．
昆廷·斯金纳： 《现 代 政 治 思 想 的 基 础 （上 卷：文 艺 复 兴）》，奚 瑞 森、亚 方 译，南 京：译 林 出 版 社，

２０１１年，第５２－５３页。

Ｊｏｅｌ　Ｋａｙ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ｐ．３８．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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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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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行为本身。① 而且，亚里士多德将并非出于意愿的不公平交易，也归为矫正正义的范

畴。其中，“交易”并非仅指市场上的交易活动，而是包括其他多种形式人际互动的广

义的 “交易”，如打人者与被打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 “交易”。而通常意义上市场交

易活动的 “正 义”，则 被 亚 里 士 多 德 归 为 另 一 类 正 义———交 换 正 义 （也 译 作 回 报 的 公

正）。交换正义要求交易活动符合 “成比例的回报”②，通俗地讲就是等价交换 （虽然亚

里士多德并未使用这样的表述）。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来看，这里所谓的 “比例”，实

际上就是两种 商 品 的 相 对 价 格。如 果 交 易 出 于 自 愿，而 且 又 “按 照 事 先 确 定 的 比 例”

进行，那么这样的交易就是公正的或符合正义的。

（一）公平价格学说

中世纪公平价格 （ｊｕｓｔ　ｐｒｉｃｅ）学说的代表人物是以托马斯·阿奎那 （１２２５—１２７４）

为首的经院哲学家。在阿奎那之前的１２世纪，已有人大量使用 “公平价格”术语来表

示商品当下及真实的价值。③ 不过，虽然阿奎 那 并 非 讨 论 公 平 价 格 问 题 的 第 一 人，但

公平价格学说无疑在他 的 著 作 中 得 到 了 最 完 整 的 表 述。直 到 现 在，关 于 中 世 纪 公 平

价格学说的研究仍主要围绕阿奎那的著作展开，因此不妨从阿奎那的著述开始考察。

阿奎那从未给公平价格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一系列实例阐明公平价格学

说。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不需要下定 义，因 为 关 于 这 一 术 语 所 指 的 问 题，对 当 时 的 法

学家和神学家来说是众所周知的。④ 根据罗马法，一件东西能卖出多少价钱，它的价值

就是多少；所谓公正或正义，仅适用于交易契约是否得到遵守，而不涉及交易条款本

身，这是当时法学家的观点。而经院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公平价格”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在他们看来，交易条款本身也同样存在公正或

不公正的问题。正如阿奎那所说，按照罗马法，以高于物品所值的价格出售该物品是

合法的。但是，按照 《圣经》中的黄金法则———你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你 就 要 怎

①

②
③

④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几何比例和算术比例并 不 难 理 解，举 例 来 说，按 劳 分 配 其 实 就 是 一 种 几 何 比 例，只 不

过这里的品质或美德是 “劳动”；而按人头平均分配就是一种算术比例。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在很多

方面都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 “数是世界的本 原”的 思 想。可 参 见 亨 利·威 廉·斯 皮 格 尔： 《经 济 思 想 的 成

长》，晏智杰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６－１５９页。

Ｊｏｈｎ　Ｗ．Ｂａｌｄｗｉｎ，“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Ｐｒｉｃｅ：Ｒｏｍａｎｉｓｔｓ，Ｃａｎｏｎｉ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４９，

ｎｏ．４（１９５９），ｐｐ．１－９２．
亨利·威廉·斯 皮 格 尔： 《经 济 思 想 的 成 长》，晏 智 杰 等，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２

页。




前古典经济学公平观的演变

５２　　　

么对待别人———来看却 并 非 如 此，因 为 没 有 人 愿 意 按 照 高 于 实 值 的 价 格 来 购 买 物 品，

所以，人们就不应该以高于实值的价格把物品卖给别人。因此，阿奎那首先排除交易

中的欺骗行为：“为了达到按高于公正价格的价格出卖物品的特殊目的而进行欺骗，是

完全有罪的。”①

排除了欺骗行为之后，阿奎那便从两方面来讨论交易行为。首先，从交易本身来

讲，最重要的是交易契约要以物品的均等为基础。原因在于，买卖关系是为双方的共

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应使一方较另一方更难以负担。这正是将亚里士多德的

交换正义原则应用于商品交换的具体情形。因此，商品的价格应按照其价值出售，高

于实际价值卖出或低于实际价值买入，都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其次，除商品本身的

实际价值之外，公平价格还应当考虑放弃商品给卖方带来的损失。“因此，一件物品是

可以合法地按照高于其自身所具之值来出卖的”。② 也就是说，阿奎那并未主张不论何

时何地物品都必须严格按照其实际价值来出售， “公平价 格”可 以 高 于 实 际 价 值。但

是，物品不能按照高于它对它的所有者的价值来出售；即便它可以为买方带来更大的

受益，卖方也不应为此多要价钱，因为这种利益的自然增殖是由于买方而非卖方的因

素产生的，谁都无权 把 不 属 于 他 的 东 西 卖 给 别 人。这 正 是 典 型 的 中 世 纪 基 督 教 伦 理。

并且，“不能把不属于他的东西卖 给 别 人”也 是 中 世 纪 经 院 哲 学 反 对 高 利 贷 （ｕｓｕｒｙ）

的根本理由。

从阿奎那的论述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其一，公平价格并非必须固定在实际价

值水平上不可变动，而是允 许 有 一 定 的 波 动 范 围。正 如 朗 霍 尔 姆 （Ｌａｎｇｈｏｌｍ）所 说：

“经院学者并非以给出精确而普适的公平价格公式为己任。他们给出了公平定价的若干

准则，但仅是一些大致的经验法则，留有 ‘很大的自由度’。并且，他们也并不打算将

其运用于一切交易。”③ 其二，公平价格可以等于放弃商品给卖方带来的损失，但这种

“损失”究竟是卖方的主观效用，还是客观成本？阿奎那并未言明。价格当然要能够弥

补成本，否则就会导致供给不足，进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艺会被弃之不用，这早在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所论及。④ 阿奎那本人也提到影响公平价格的多种成本因素：物

①
②
③

④

Ａ．Ｅ．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５３－５４页。

Ａ．Ｅ．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５４页。

Ｏｄｄ　Ｌａｎｇｈｏｌｍ，“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Ｓ．Ｔｏｄｄ　Ｌｏｗｒｙ （ｅｄ．），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Ｎｏｒｗｅｌｌ：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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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进价、时间和地点的变化、商人对物品的改进及运输、风险等等。① 然而，阿奎那

同样也提到 “物品的价格以它们对人的有用性为依据”，② 这显然是效用价值论的观点，

虽然他本人尚未区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某种程度上，正是阿奎那著作中的这种模

糊性，导致了后来经济学家关于公平价格学说的争论。

阿奎那之后，１４和１５世纪的一些经院学者开始强调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对公

平价 格 的 决 定 性 影 响，其 中 代 表 人 物 是 兰 根 施 泰 因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Ｌａｎ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３２５—１３９７）。根据兰根施泰因的看法，如果公共当局未能制定价格，那么生产者就会

自己定价，但其定价不应超过维持其社会地位所需的劳动和生活成本，否则就是犯了

贪婪之罪。沿着这条思路，１９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从成本的角度来理解公平价

格，其 中 著 名 的 有 罗 雪 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ｏ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７—１８９４）、桑 巴 特 （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ｍｂａｒｔ，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和阿什 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ｓｈｌｅｙ，１８６０—１９２７）等。③ 如 阿 什 利

就说：“已经一再说过，中世纪道德家们指望达到的是，价格应该决定于不变的生产成

本。”④ 而对劳动成本的过分强调将公平价格的 “成本说”推到了极致，有人甚至一度

认为公平价格学说是劳动价值论的先驱。如被称为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理查德·

托尼就认为：“阿奎那学说的真正后继者是劳动价值理论。最后一位经院哲学家则是卡

尔·马克思。”⑤ 不过这种说法已经被否定了。⑥

然而，效用价值论的思路也同样在发展。１５世纪，贝尔纳迪诺 （Ｓｔ．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　ｏｆ

Ｓｉｅｎａ，１３８０—１４４４）提 出 物 品 的 价 值 源 于 三 个 方 面，即 客 观 使 用 价 值、稀 缺 和 希 求

（ｃｏｍｐｌａｃｉｂｉｌｉｔａｓ），其 中 希 求 的 含 义 正 是 主 观 效 用。⑦ 同 一 时 期 的 安 东 尼 诺 （Ｓｔ．

Ａｎｔｏｎｉｎｏ）也提出了类似的价值理论且更加强调主观效用。⑧ 沿着效用价值论的思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Ｅ．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６５－６６页。

Ａ．Ｅ．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５９页。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Ｐｒ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４（１９５８），ｐｐ．４１８－４３４．

巫宝三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１页。

理查德·Ｈ．托尼：《宗教与资本 主 义 的 兴 起》，赵 月 瑟、夏 镇 平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９年，第４４
页。

乔治·奥布莱恩：《论中世纪经济教义》，载巫宝三 主 编：《欧 洲 中 世 纪 经 济 思 想 资 料 选 辑》，北 京：商 务

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４－３６６页。

阿里扬德罗·Ａ．夏福恩：《信仰与自由：晚期经院哲学家的经济 思 想》，上 海：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２０１５年，

第８６－８７页。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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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价格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即共同估价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① 所谓共同估

价是指竞争性市场上形成的、买卖双方都无法操控的价格，或是若干智识之士给出的

深思熟虑的一致意见，或是手工业者行会同意的价格；其核心是整个共同体通过非人

格化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力量形成估价 （Ｏｄｄ　Ｌａｎｇｈｏｌｍ，１９８７）。

共同估价的概念，抓住了中世纪公平价格学说的精髓。一方面，共同估价同时涵

盖了成本因素和效用因素，也就是后来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竞争性市场上形

成的价格当然属于公平价格。另一方面，共同估价中的 “共同” （ｃｏｍｍｏｎ）一词，突

出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条核心理念：共同利益或公共幸福。无论是公平价格学说还

是财产理论，其关键在于不能损 害 共 同 利 益。因 此，在 不 存 在 竞 争 性 市 场、市 场 规 模

过小及产品无法标准化等情况下，如果任由卖方索要高价或买方任意压价，那就不仅

犯了基督教伦理上的贪婪之罪，同时也损害了共同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世纪

的行政机构和行会普遍反对垄断、囤 积 和 大 量 采 购 以 维 护 公 平 价 格。② 熊 彼 特 甚 至 认

为，经院哲学所谓的共同利益，就是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概念。③ 因此可以看出，

中世纪的公平价格 （ｊｕｓｔ　ｐｒｉｃｅ）学说，其含义并不限于狭义的公平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而是包

含了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

但是，公平价格毕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公平价格之所

以是正义的，并非因为它能够实现 “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因为它防止了单一强力情

形下对人的剥夺。④ 这种源自经济力量的强制在经院哲学看来同样是无法容忍的，它不

仅不公平，同时也损害了共同利 益。举 例 来 说，现 代 经 济 学 中 的 一 级 价 格 歧 视，不 过

是把消费者剩余全部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以二者之和衡量的社会福利并无损失，因此

在效率上与完全竞争市场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它同样可以实现 “资源最优配置”，但

①

②
③
④

据德鲁弗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ｏｖｅｒ）所说，ｃｏｍｍ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拉丁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这一概念，是

安东尼诺从教会法学家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ａ　Ｂｕｔｒｉｏ（１３８４—１４０８）那里借用而来的，那么这一概念应出现于１４世 纪 末。而

据朗霍尔姆所说，这一概念似乎可上溯至１３世纪的一位法典注释者Ａｚｏ，迪安娜·伍德 （Ｄｉａｎａ　Ｗｏｏｄ）也提到了

这一点。参见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ｅ　Ｒｏｏｖｅｒ，Ｓａ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　ｏｆ　Ｓｉｅｎａ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Ａｎｔｏｎｉｎｏ　ｏｆ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ｅａ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ｐ．２３；Ｏｄｄ　Ｌａｎｇｈｏｌｍ，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Ｓ．Ｔｏｄｄ　Ｌｏｗｒｙ （ｅｄ．），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Ｎｏｒｗｅｌｌ：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 Ｄｉａｎａ　Ｗｏｏｄ，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３６．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４６－４７页。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７页。

Ｏｄｄ　Ｌａｎｇｈｏｌｍ，“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Ｓ．Ｔｏｄｄ　Ｌｏｗｒｙ （ｅｄ．），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Ｎｏｒｗｅｌｌ：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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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经院哲学看来是不公平的，其定价也绝非公平价格，因为它意味着卖方对买方的

强制和剥夺。而这种强制和剥夺也是对共同利益的损害 （买卖关系是为双方的共同利

益而建立的），其实质与制造短缺以剥夺整个社群并无区别。因此不妨这样理解，竞争

性市场价格是公平价格之一种，但公平价格的范畴要比竞争性市场价格更大，其伦理

涵义要比 市 场 价 格 对 应 的 帕 累 托 效 率 更 强。正 如 科 恩 和 威 尔 布 雷 特 （Ｋｏｅｈｎ　＆

Ｗｉｌｂｒａｔｔｅ）主张的，将公平价格简单地 理 解 为 “成 本 价 格 说”或 “市 场 价 格 说”都 是

错误的，公平价格是由公正的人 （ｊｕ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达成的价格，公正的人不仅要考虑交易

双方的福利，同时也要考虑更大社区的善 （ｇｏｏｄ）即共同利益。①

起自阿奎 那 的 经 院 哲 学 公 平 价 格 学 说，一 方 面 沿 袭 基 督 教 的 义 务 论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传统，另一方面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其目的在于和罗马法传统

的权利理论相抗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演进，强调个人责任的义务论

最终让位于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然权利哲学，中世纪的公平价格学说便黯然失色了。但

这一思想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今天的实践当中 （如对救灾物资

的价格管制等）。

（二）私有财产权为什么符合正义

财产权理论，是西方中世纪公平正义学说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同样，最重要的代

表人物仍是托马斯·阿奎那，下面主要考察他基于财产的公平正义学说。

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将正义定义为：“公理或正义全在于某一内

在活动与另一 内 在 活 动 之 间 按 照 某 种 平 等 关 系 能 有 适 当 的 比 例。”② 并 且，阿 奎 那 将

“对等的交换”称为 “自然的正义”（ｉ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而将基于 “社会契约”或 “法律命

令”的正义称为 “实在的正义”（ｉ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ｕｍ），实在的正义要从属于自然的正义。③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 “矫正正义”及 “交换正义”，在阿奎那这里上升到了自然正

义的高度。那么正义的目的是什么？正是前面说过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核心理念：共

同利益或公共幸福。阿奎那明确表示，“只要正义能够导使人们致力于公共幸福，一切

①

②
③

Ｄａｒｙｌ　Ｋｏｅｈｎ　＆Ｂａｒｒｙ　Ｗｉｌｂｒａｔｔｅ， “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　Ｔｈｏｍ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Ｐｒｉ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５０１－５２６．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２页。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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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都可以归入正义的范围”。① 这一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功利主义。② 当然，公

共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至少在阿奎那的著述里还看不到明确的界定。不过，正

如前面提到的，仅在阿奎那之后两个世纪，１５世纪的贝尔纳迪诺就明确提出了主观效

用。③ 公共幸福或共同利益，是理解阿奎那正义学说的关键。

那么，阿奎那是怎样论证 “私有 财 产 权 符 合 正 义”这 一 命 题 的？论 证 大 致 分 为 两

步。首先，阿奎那承认财产的 “原始共有”符合自然法传统，“所有的人得共同占有一

切物品并享有同等的自 由 权”，是 属 于 自 然 法 的。④ 并 且，阿 奎 那 也 接 受 基 督 教 思 想，

即整个世界都是上帝交给人类集体管理的共有财产。⑤ 其次，为何要从原始共有状态发

展出私有财产权？阿奎那给出的理由同样是功利主义的，即私有财产权能更好地激励

人的努力，同时也可避免财产共有带来的纠纷。阿奎那说：“每一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

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人的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各人在避免

额外劳动时，总把共同的工作留给第二个人。”并且， “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业务需要照

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 ［私人占有］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

平的境地”。⑥ 财产共有符合自然法，人类理性创设的财产私有属于人定法，而后者是

对前者的补充。通过这样的论证，阿奎那证明了他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主张。

但是，这一观点与后来的 “私有 财 产 神 圣 不 可 侵 犯”迥 然 有 别。私 有 财 产 权 只 是

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幸福或共同利益，只有这样它才是正义的。因此从道

义上讲，“一个人无论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自然应该给予穷人，供他们生活的需要”。⑦

这可以说是中世纪版本的 “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是，只靠道义上的博爱是不够的，有

时必须诉诸 “必需品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也就是说，当情况非常危急，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４页。

熊彼特认为，“圣·托马斯的全部社会学，都具有个人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都始终强调凭理智可以

察觉的公共利益”。为了说明这一点，熊彼特提到了阿奎那的财产理论；其实，在阿奎那的正义理论中同样可以看

到功利主义的色彩。参见约瑟夫·熊 彼 特： 《经 济 分 析 史》 （第 一 卷），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８－
１５０页。

顺便说一句，哲学上的功利主义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与 效 用 （ｕｔｉｌｉｔｙ）在 英 文 中 是 同 一 个 词 根，其 实 就 是 效

用主义。只不过，中国大陆将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译作功利主 义，又 将ｕｔｉｌｉｔｙ译 作 效 用，让 人 误 以 为 这 是 两 个 不 相 干 的

概念。功利在汉语当中有贬义的含义，但在英文当中是中性词，无所谓褒贬。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１８页。

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国 富 论〉中 的 需 要 与 正 义：一 篇 介 绍 性 文 章》，载 伊 什 特

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编：《财富与德 性：苏 格 兰 启 蒙 运 动 中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发 展》，杭 州：浙 江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页。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６页。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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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没有其他办法满足自己需要之时，“他就可以公开地或者用偷窃的办法从另一个人的

财产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严格地说来，这也不算是欺骗或盗窃”。① 这种情况下，私

有财产就部分地恢复为共有财产，人定法必须让位于自然法。

以上便是阿 奎 那 基 于 财 产 的 公 平 正 义 学 说 的 主 要 内 容。无 论 是 私 有 财 产 权 还 是

“必需品权利”，其正当性基础都在于共同利益或公共幸福这一中世纪道德哲学最核心

的理念。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制度安排才是正义的。当然，“必需品权利”与现代意义

上的 “缩小贫富差距”不同，这一权利的运用仅限于极端紧迫、别无他法的危急状态。

但与亚里士多德主张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相比，仍向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再分配前进了

一步。在由政府进行系统化再分配尚不存在之时，基于道义论的必需品权利是中世纪

“救急不救穷”的重要手段。此外，既然财产私有制符合正义，那么基于私有财产必然

产生的交换行为，也就必须符合正义。而交换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正义原则，就体现为

公平价格学说。

三、自然法学家的公平观

西方思想史上，继经院学者之后对正义问题进行讨论的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格

劳秀斯 （Ｇｒｏｔｉｕｓ）、普芬 道 夫 等 人，即 熊 彼 特 所 谓 的 “自 然 法 哲 学 家”。② 限 于 篇 幅，

以下选择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三位思想家进行分析。首先归纳格劳秀斯的正义

理论，随后重点分析普芬道夫的公平正义学说，最后简要阐述洛克的财产和正义理论。

（一）基于自然法的正义理论

胡果·格劳秀斯 （１５８３—１６４５）将自然法理论完全建基于人的理 性，并 不 以 神 学

为基础，因而是公认的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开创者。他的公平正义学说，同样体现在财

产理论当中。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强调共同利益稍有不同的是，格劳秀斯的出发点是人

的本性即人的社会性。简言之，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类必然具有社会性，即通过有组织

的社会来生活；而正义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财产则是正义首位且最重要的元素。③

①
②
③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８页。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５页。

斯蒂芬·巴克勒：《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劳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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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逻辑，从人性出发便可推演出基于财产的正义理论。

与阿奎那一样，格劳秀斯也认为财产的原始共有符合自然法。但是，关于为何要

从原始共有状态发展出排他性的财产权，他的论证不同于阿奎那。格劳秀斯给出的理

由是，因为人类不满足于简单淳朴的生活，而是 “投身于各种技能的创造”、纵容自己

的贪欲、任由野心破坏人际关系的和睦。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在对共有土地共

同加以利用上就不再方便了。于是，将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分给每个家庭就变得必要

起来”，① 于是私人所有权就产生了。

格劳秀斯 同 样 主 张 私 有 财 产 权 在 危 急 状 态 下 要 让 位 于 “必 需 品 权 利”。他 写 道：

“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每个人利用物品的原始权利必须予以恢复，就好比这些物品仍

然是共有的一样。”正如一句格言所说：“在远洋航行中，当食物供应开始变得不足时，

每个人所储备的食物都应当拿出来供大家一起消费。”② 为防止 “必需品权利”被滥用，

格劳秀斯为之设定了三条限制条件：首先要尝试其他一切可能获得救助的方法；其次，

不能对处于同样危急状态的财产所有者提出这种主张；再次，利用他人财产救急，只

要一有机会就应作出等价赔偿。

（二）从消极共有到私人所有

胡果·格劳秀斯之后，影响最大的自然法学家是塞缪尔·冯·普芬道夫 （１６３２—

１６９４）。普芬道夫基本接受了格劳秀斯的财产理论，只是在细节方面有所不同。普芬道

夫及其自然法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发展脉络上讲，整个１７世

纪和１８世纪大部分时间，西方经济思想有两条彼此独立的潮流：重商主义学说和自然

法理论。前者主要关注现实经济问题，其思想载体是各种小册子；而后者则关注更为

根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价值、价格等理论的核心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③ 这一时期，自

然法理论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处于中心地位。常见的说法是，作为现代经济学奠基人，

亚当·斯密在 批 判 重 商 主 义 的 过 程 中 构 建 了 自 己 的 学 说。然 而 这 只 是 “破”的 一 面，

“立”的一面恰恰是他对自然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方面，斯密的主要思想来源就

是普芬道夫。艾里尔 德·赛 瑟 认 为，亚 当·斯 密 很 早 就 熟 悉 普 芬 道 夫 的 自 然 法 著 作，

①
②
③

胡果·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８－８９页。

胡果·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３页。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Ｂｅｆｏｒｅ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６６２－１７７６，Ｏｘｆｏｒｄ：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ｔｄ，１９８８，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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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准备讲 义 时，他 广 泛 地 采 用 了 这 些 材 料。① 就 本 文 的 主 题 而

言，以下仅考察普芬道夫的财产理论。

普芬道夫的论证也从 “原始共 有”状 态 开 始。当 人 口 很 少 的 时 候，个 人 为 了 自 用

而占有的财物属 于 他 个 人 所 有，但 产 出 这 些 财 物 的 资 源 应 属 共 有。随 着 人 口 的 增 长，

“为了避免纷争，形成良好秩序，甚至被用来生产的东西也分给了众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一份”。② 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先是消费品然后是生产资料，逐步发展出

了所有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普芬道夫关于财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消极共有和积极共有。

所谓消极共有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指的就是原始共有状态，即 “所有事物向所

有人开放，属于一人即属于他人”。③ 消极共有的关键特征在于不排斥任何人，也就是

说尚未发展到排他阶段。因此，消极共有状态既不包括所有权意义上的公有制，也不

包括私有制，因为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具有排他性。消极共有刻画的是人类整体与

世界的关系，即世界是为了人类使用而存在。消极共有状态下，人类对于事物拥有原

始使用权，但这使用权并不是一 种 权 利。然 而，消 极 共 有 的 理 论 价 值 在 于，它 将 人 与

世界的物理关系转化为道德关系，从而为财产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④ 此其一。其二，

消极共有是自然 状 态，但 并 不 意 味 着 人 类 只 能 永 远 保 持 这 一 状 态，而 不 能 做 出 改 变。

也就是说，人类离 开 消 极 共 有 状 态、发 展 出 财 产 权 制 度，并 不 能 说 是 违 背 自 然 法 的。

在普芬道夫看来，财产权制度不 仅 不 违 背 自 然 法，相 反，恰 是 符 合 自 然 法 的。普 芬 道

夫将 “自然法”界定为：“这种社会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ａｓ）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

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 “最基本的自然法是，每个人都应

尽其所能地培养和保存社会性。”⑤ 既然将自然法的核心要义界定为人的社会性，那么

“为避免纷争，形成良好秩序”发展出财产权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消极共有状态，当然就

是符合人的社会性从而符合自然法的，而不仅仅是 “不违背”自然法。这便是普芬道

夫主张的 “财产权的自然必然性”。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ｒｉｌｄ　Ｓ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ａｍｕｅｌ　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ｐ．２３１－２３２．

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５页。

斯蒂芬·巴克勒：《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劳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８９页。

斯蒂芬·巴克勒：《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劳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８９－９１页。

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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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芬道夫所谓的积极 共 有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实 际 上 类 似 于 公 有 制。积 极 共

有与私有制的区别在于，前者归一群人所有，而后者归一个人所有。之所以说类似而

不是等同于公有制，是因为按普 芬 道 夫 的 界 定，除 公 有 制 外，合 伙 制、公 司 制 都 属 于

积极共有。积极共有与消极共有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排他性，不论所有者人群规模

有多大，只要未扩及全人类，就可以 将 一 部 分 人 排 除 在 外；而 后 者 则 不 具 排 他 性。无

论私人所有还是积极共有，都是随着社会和平发展的需要，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财产

权制度，无论是后来所谓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既是自然的 （符合自然法），也是人为

的 （财产权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

（三）严格受限的必需品权利

普芬道夫总体上赞成阿奎那、格 劳 秀 斯 主 张 的 “必 需 品 权 利”，出 于 “紧 迫 需 要”

而侵犯他人的财产不能算是犯罪。① 但是，普芬道夫并不赞同格劳秀斯提出的 “极度必

要的危急状态下，私有财产权重新恢复为原始共有产权”这一论证。他认为这一论证

逻辑上存在矛盾之处。前已述及，格劳秀斯对 “必需品权利”施加了三条限制性条件，

其中一条是 “利用他人财产的一方，只要一有可能就有义务对物主进行赔偿”。然而问

题在于，如果紧急状态下私有财产权已经恢复为原始共有产权，那么也就无所谓侵犯

他人财产权，自然也就无需归还或赔偿；如果按照格劳秀斯的说法，仍然需要赔偿或

归还的话，那就相当于财 产 权 仍 属 原 主 所 有，又 谈 何 “恢 复 为 共 有 产 权”呢？ 而 且，

格劳秀斯提出的另一条限制措施即 “财产所有者本人处于同样危急状态下，就不能向

他主张必需品权利”，同样与 “恢复为原始共有产权”相矛盾。依格劳秀斯所说，既然

紧急状态下私有财产权已恢复为共有产权，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从原物主手中夺取财产，

即便后者同样处于紧急状态下；因而这一条限制措施也存在矛盾之处。②

因此，普芬道夫提出，需要对陷入 “紧急状态”的人进行区分：究竟是因自身过

错还是其他原因而陷入困顿，否则只凭 “紧急状态”不足以主张 “必需品权利”。普芬

道夫说：“如果不作出这种区分，那么显然就会赋予一个因游手好闲而缺衣少食的懒惰

的恶棍一项权利，由 此 他 们 就 可 以 使 用 暴 力 来 侵 占 别 人 用 劳 动 换 来 的 果 实；且 由 此，

既然他们的游手好闲让他们始终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这就会让勤奋劳作者处于一种

①

②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４页。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５－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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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自身意愿豢养一群没用的吃白食者的必要性之下。”① 这样的区分，从直觉上来看

是非常必要且合理的，俗话说 “救急不救穷”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是否因自身过错

而陷于紧急状态”应当由谁来判断呢？普芬道夫把这一裁判权授予了财产所有者。②

普芬道夫同样对 “必需品权利”施加若干限制条件，而且比格劳秀斯提出的条件

更加严格，将限制措施增加到五条。③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条，从现代理论来看，其实

讲的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 问 题，也 就 是 外 部 性。最 后 一 条 是 说，紧 急 状 态 下，为

了人们共同的利益而毁坏他人财产，那么这一损失要由大家共同分担，而不能仅由毁

坏者本人承担。用现代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来考察，紧急状态下，“损坏他人财产”这

一行为本身具有正外部性，因而边际社会收益大于个人边际收益，如果成本仅由个人

承担 （仅由财产损坏者自己承担），那么就会出现供给不足———没有谁愿意去损坏他人

财产，因而是无效率的。如果可以降低个人成本 （由大家共同分担），那么就能够增加

“损坏他人财产”这一行为的供给，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的供给量。当然，这是以现代

的理论来分析，普芬道夫提到的这一条限制条件，显然并非以效率作为理论基础。他

诉诸的理由恰是正义，“要我通过毁坏他人财产来保护自身财产、且要他人独自承担损

失而我袖手旁观，肯定是不正义的”。普芬道夫引用的例子有：商品被抛下海以减轻船

舶的重量，应作为为了全体人的利益而产生的牺牲来赔偿；一幢房屋被摧毁以免蔓延

的火势侵蚀其他房屋，该损失必须由若非如此其房屋就将化为灰烬的邻居们承担，尽

管他们的房屋并未被烧着。④ 某种意义上，这 一 条 限 制 措 施 是 对 格 劳 秀 斯 提 出 的 “只

要一有可能就应尽力赔偿”的细 化 和 发 展。然 而 普 芬 道 夫 的 高 明 之 处 在 于，一 方 面

并未诉诸紧急状态下 “原始 共 有 产 权 的 恢 复”，仍 在 私 有 财 产 权 的 框 架 内 展 开 讨 论，

从而避免了逻辑上的不 自 洽；另 一 方 面，他 也 意 识 到 了 私 有 财 产 权 在 特 殊 情 形 下 的

“外部性”问题，并坚持在私有财产权的 前 提 下 给 出 解 决 办 法，即 “保 护 私 有 财 产 的

成本应由全体受益人共担”，这已隐约触及后 来 亚 当·斯 密 提 出 的 税 收 两 个 原 则 之 一

的 “受益原则”。

①

②

③

④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６页。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６页。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０页。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自然法 与 国 际 法》 （第１、２卷），罗 国 强、刘 瑛 译，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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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劳动的财产权理论

作为自然法哲学家，洛克同样认可 “原始共有产权”的说法。如何从 “原始共有”

中发展出个人财产权？与格劳秀斯等人相比，洛克给出的理由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

深刻：因为加入了人的劳动。洛克提 出，人 身 所 有 权 天 然 地 属 于 他 本 人，因 而 他 通 过

自己的身体进行 的 劳 动，也 是 属 于 他 的。个 人 通 过 将 劳 动 加 入 到 已 存 在 的 事 物 之 上，

就使得该事物脱离了原始共有状态，进而产生了个人财产权。① 可见，洛克认为财产权

完全可以从自然状态中产生，因而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就是说，财产权的诞生，

要早于人类共同体的诞生，更早于政府的诞生。洛克的财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财产起

源理论。

既然财产权直接源自劳动，洛克当然意识到人们劳动技能的优劣、勤勉程度的强

弱不尽相同，因而必然导致不平等的结果。但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程度是有限的，原因

在于两种天然因素。其一，历史上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相 对 于 世 界 上 的 资 源 来 说，人 口

很少，所以一部分人凭借劳动获得财产，并不妨碍其他人获得新的财产；即便是土地

资源，也没有人能将一切土地划 归 私 用。其 二，货 币 未 能 大 规 模 流 通 之 前，财 产 大 多

以易耗品的形态存在，这对财产积累的多寡构成了天然的限制。而且在洛克看来，超

出供自己享 用 范 围 之 外 的 财 产 权 是 没 有 正 当 性 的，也 就 是 说，浪 费 是 不 符 合 自 然 法

的。② 但是，对超出本人享用范围之外的财产应当如何加以限制，洛克并没有给出解决

方案。而且，洛克也认识到，由于货币 的 引 入，人 们 占 有 的 财 产 完 全 可 能 超 出 其 消 费

量。③ 但在洛克看来，由此导致的财产的积累和扩大是正当的。至于引入货币后导致的

财产不平等程度是否加剧及如果加剧应当如何解决，洛克并未给出明确的看法。因此，

他并没有对公平问题给予足够多的关注。洛克虽然意识到了财产不平等现象，但却并

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④ 在洛克的著作中，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基于劳动的财产权

事实上是有利于穷人的；只要人们能够通过诚实劳动积累财富，就不大可能陷入绝对

贫困状态。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７－１８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２０－２３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３１页。

亨利·威廉·斯皮格 尔： 《经 济 思 想 的 成 长》，晏 智 杰 等 译，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４１页。

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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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自阿奎那、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等人的 “必需品权利”，到洛克这里并未完全消

失，但却大大弱化了。在相对不受重视的 《政府论》（上篇）里，洛克提出了他对这一

问题的看法：对于紧急状况或极端贫困的人来说，他有权利从其他人丰富的财物里分

取一部分，换句话说，其他人对陷入紧急状况的人具有 “仁爱”的义务。① 但是，“仁

爱”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而非法律上的义务。在仁爱和正义之间，正义排在更

重要的位置：每个人享有他的劳动成果，才是符合正义的。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公平观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不仅因为古典经济学创立者

亚当·斯密本身就是一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到１８世纪中叶，苏格兰启

蒙思想已成为经济学特别是英国经济学建构的理论支撑，逐步取代了之前自然法理论

扮演的角色。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学思考，并非主要直接面向现实政策，而更注

重将经济问题置于广阔的伦理和历史框架内。② 商业社会的德性及其公平正义问题是苏

格兰启蒙思想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下选择休谟和斯密这两位重要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分别对其公平正义学说进行分析。

（一）正义与财产权的同一性

在格劳秀斯 等 自 然 法 学 家 那 里，财 产 的 相 关 理 论 只 是 正 义 问 题 的 重 要 领 域 之 一

（或许是最重要的领域），但并不是正义的全部。然而到了大卫·休谟这里，正义几乎

完全体现在与财产相关的领域。无怪乎有人评论说： “与休谟的正义相关的社会准则，

几乎全都是和财产的积累交换相关的准则。和今天的 ‘正义’概念相比，他的概念太

过局限了。”③ “对休谟而言，正义这项美德的本质定义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正因如

此，有时会断言休谟的正义概念特别地狭隘。”④ ２０世纪著名道德哲学家大卫·Ｄ．拉

①
②

③
④

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３５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ｒｅｗｅｒ，“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　Ｊ．Ｓａｍｕｅｌｓ，Ｊｅｆｆ　Ｅ．Ｂ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Ｄａｖｉｓ，ｅｄｓ．，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３，ｐｐ．７８－９３．

迈克尔·Ｌ．弗雷泽：《同情的启蒙》，胡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０页。

戴维·约翰斯顿：《正义简史》，张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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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尔也 评 论 说 “休 谟 对 于 正 义 的 概 念 的 理 解 过 于 狭 隘，且 过 多 受 制 于 财 产 与 承 诺

义务”。①

休谟将财产权定义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则和道德上的公平的范围以内，允许一

个人自由使用并占有一个物品，并禁止其他任何人这样使用和占有这个物品的那样一

种人与物的关系。”② 可见在休谟的体系中，财产权本身就是一种体现了正义准则的制

度安排；如果说正义是一种准则、一种德性的话，那么财产权就是这种准则和德性在

社会制度上的体现。

在休谟看来，正义是一种人为德性，而不是自然德性。也就是说，正义和 非 义 的

感觉不是由自然得来的，而是人为地由教育和人类的协议发生的。③ 休谟承认，人有对

他人的仁爱或慈善，但是对他人的慈善在不同的人那里强弱程度不同，有些人则完全

没有慈善之心，因此对私人的慈善不是正义的原始动机。而且，对公众的仁爱或慈善，

或曰 “公益心”，同样不是正义的起源，因为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出于 “公益”的动机

实在太过遥远了。④ 因而休谟提出，正义的起源在于它的社会有用性——— “公共的效用

是正义的唯一 起 源”。⑤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休 谟 与 阿 奎 那 的 相 似 之 处，二 者 都 强 调 正 义 的

“公共效用” （阿奎那所谓 “公共幸福”），只不过休谟更加明确地强 调 效 用 （功 利），

功利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而且，效用在休谟这里上升到了正义的起源的高度。

休谟的财产权理论是从两个基本前提出发推演而来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社会性，

第二个前提是人性。休谟延续了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判断，但他并

未简单地将社会性归因于 “自然法”，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 “实验推理方法”，即牛顿

式的实验主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方法。⑥ 关于人的社会性，休谟的论证思路是：与其

他动物不同，自然赋予了人类无数的欲望和需要，同时又给予他薄弱的手段，因而人

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这一缺陷。也就是说，结成社会对人来说是有利的 （效用）。但

是，还需要人能够意识到这种好处或效用，人们才愿意结成社会。然而在未开化的野

蛮状态下，人们意识不到结成社会的好处。人类最初的 “社会形态”是以婚姻家庭为

单位的，两性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子关系，使人们感受到初级形态 “社会”（即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Ｄ．拉斐尔：《正义诸概念》，亓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５页。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３４１页。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１９页。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１６－５１９页。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５页。

休谟与自然法学家的差异并不在于双方在核心 观 念 上 有 多 少 分 歧，而 在 于 休 谟 的 论 证 方 法 是 基 于 经 验 主

义，而不是基于先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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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好处。① 人们既然意识到 “社会”的好处，那么是否能够由此直接演进出更大规

模的社会呢？并不能，原因在于人性。

休谟认为，人性当中的某些特点，对于形成社会所必须的 “结合”是不利的，甚

至是相反的。因为在人类的自然性情中，自私是其中最重大的。② 当然所谓自私并不是

只爱自己而对他人完全没有爱，毕 竟 人 类 也 有 对 子 女、对 家 人 的 爱。也 就 是 说，休 谟

承认人具有慷慨的美德，并非完 全 自 私。但 是，这 种 美 德 的 作 用 是 有 限 的，因 为 随 着

人际关系由近及远，这种慷慨是 有 差 别 的、递 减 的，因 而 并 不 适 合 更 广 大 的 社 会。更

重要的是，这种对 “自己人”有 差 别 的、递 减 的 慷 慨，一 旦 遇 到 更 大 的 人 群 规 模，必

然会产生情感的对立进而导致行为的对立，这反而不利于结成更大规模的社会。③ 休谟

指出，在各种行为冲突当中，夺取他人的占有物对于社会的形成来说尤为不利。只有

通过全体社会成员订立协议，才能够使每个人稳定地占有他的财产，这种对人性加以

约束的制度就是 财 产 权，也 就 是 正 义。正 是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正 义 是 一 种 人 为 德 性，

而不是自然德性。由此，更大规模的社会才得以形成。④

当然，所谓订立协议，并不是说需要所有人共同签署一份明确的契约，“协议”实

际上是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种 惯 例。⑤ 而 且，这 种 协 议 即 关 于 财 物 占 有 的 稳 定 的 规

则，并非一夜之间突然诞生的，而是 逐 渐 产 生 的。为 说 明 这 一 点，休 谟 列 举 了 语 言 和

货币的例子，语言的使用、货币的流通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 “人类协议”，即并非通过

理性构建的人为设计，而是逐渐演变为大家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惯例。不难看出，休谟

对 “协议”的这种理解，与后来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的内涵其

实是一致的。“订立协议”之后，就出现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同时也出现了财产权

的观念。

对于休谟来说，正义就意味着财产的稳定占有，因为财产稳定占有对于社会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他看重的是正义及财产权在社会有用性上的价值，除此之外，不应该

①

②
③

④
⑤

按休谟的论述，这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似乎也可以扩展到 “家族”。参见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２２－５２４页。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２３页。

休谟描述的这种现象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传 统 熟 人 社 会 里，熟 人 构 成 的 “小 圈 子”就 像 是 以 自 己 为

圆心而向外扩散的一系列同心圆，由里向外的各个圆 圈，代 表 了 人 际 关 系 的 逐 渐 疏 远，自 己 对 他 们 的 关 爱 也 不 断

递减；“圈外人”就是陌生人，自己对他们没有任何关爱。极端情形下，人们只在意 “自己人”的感受，而对陌生

人造成伤害也不会产生任何愧疚感或负罪感。

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２６页。

休谟：《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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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额外的标准决定财产应当给予谁、给予多少。①

休谟意识到，财产私有制会导致贫富差距， “一个单个人的无聊的虚荣心的满足，

其耗费往往比许多家庭甚至行省的口粮更多”。② 因此，平等分配财产似乎是符合 “社

会有用性”的。但是，这是通过抽象 演 绎 方 法 推 导 出 的 正 义 或 财 产 权 规 则。而 “一 条

在思辨中可能看来对社会最有利的规则，在实践中可能发现是完全有害和毁灭性的”。③

平等分配财产恰是一种看似合理而实际不可行且有害的规则。原因在于，从经验主义

的角度来看，即便初始时平等分配财产，但是由于人们的技艺、勤奋和对财产的关心

不同，于是立刻就会打破这种平等，如果为了保持平等而强行抑制技艺、勤奋等德性，

就会使社会沦为极端贫困的境地，导致所有人的全面匮乏。休谟描述的这种情形，经

历过 “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中国人应该并不陌生。因此，休谟通过经验主义而非抽象

演绎的论证，其观点大致可总结为：贫富差距过大固然令人不快，但不平等的私有财

产权仍有利于穷人，因为绝对平等的财产权将导致普遍贫穷；以 “社会有用性”来评

判，私有财产权的好处远大于其坏处。

最后，沿自阿奎那、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等人的 “必需品权利”，在休谟的正义理论

中彻底消失了。而且，在休谟看来，极端情形下人们罔顾财产权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

但这绝非另一种 “正义”行为；恰恰相反，这是不正义的。他强调的是极端情形下正义

的丧失，人们不再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因为这时他们意识到坚守正义已全然无用。

（二）从财产正义转向税收正义

亚当·斯密给人的印象是，他主要讨论的是怎样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斯密

从未将 “财富”与 “德性”二者直接 划 等 号。他 必 须 面 对 的 问 题 之 一 是，为 什 么 创 造

出更多财富的商业社会比之前的农业社会更具有 “德性”？这是包括斯密在内的苏格兰

启蒙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

斯密的回答可概括为：虽然商业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但创造出

更多财富的商业社会，可以让最贫穷的人也比过去生活得更好。从这一意义上讲，商

业社会在道德上才是 “合宜的”。不 难 发 现，这 类 似 于 后 来 的 “涓 滴 理 论”。既 然 可 以

通过经济发展 改 善 极 端 贫 困，因 而 “必 需 品 权 利”也 就 不 再 重 要 了。关 于 这 一 问 题，

①
②
③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５３９页。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４５－４６页。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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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和休谟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斯密的论证无疑是最充分的。

有论者据此进一步推论，认为 “《国富论》分析的全部主旨意在表明通过在一个竞

争性市场体系中激励农业生产，贫穷劳工的充足给养不再成为仁慈问题，或是严重危

难时刻的极端正义问题。”① 然而这样的推断太过极端，商业社会的德性、正义和仁慈

等问题，确实是斯密关心并加以考察的，但并不能因此说德性或正义问题是 “《国富

论》的全部主旨”。

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学和伦理学、法学是不能割裂开来的，这也是包括他

的老师哈奇森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和好友休谟在内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征之

一。② 斯密的正义理论，一方面沿袭自然法传统，但同时也带有功利主义色彩。

斯密正义理论对自然法传统的继承，突出表现为他对正义和仁慈的区分。他区分正

义和仁慈的理论依据，来自普芬道夫和哈奇森关于完全权利和不完全权利的区分。所谓

完全权利就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且在被拒绝之后还能强迫他人履行的权利；而不完全权

利是他人可以选择履行，但不履行的话我们也没有权利强迫他人履行的权利。斯密说：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权利，是我们所说的完全权利，是与交换正义相关的。不完全权利，

指的是分配正义。”③ 因此，前者可以通过法律强制实施，而后者只能通过道德来约束。

在此基础上，斯密考察了希腊语 中 表 示 “正 义”一 词 的 两 种 含 义。第 一 种 含 义 是

不伤害别人，对应的是交换正义、完全权利④，与休谟的不侵犯他人的 “消极正义”也

是一致的。第二种含义是没有给予他人应得的尊重，对应的是分配正义、不完全权利，

是一种 “积极正义”。斯密认为 “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是同一些人所说的广义的正义相

一致的，也是同格劳秀斯所说的ｊｕｓｔｉｔｉａ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ｒｉｘ相一致的。它存在于合宜的仁慈之

中……”⑤ 因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斯密提出的第一种含义对应于 “正义”，第二种含

①

②

③
④
⑤

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国 富 论〉中 的 需 要 与 正 义：一 篇 介 绍 性 文 章》，载 伊 什 特

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编：《财富与德 性：苏 格 兰 启 蒙 运 动 中 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发 展》，杭 州：浙 江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９页。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Ｓｋｉｎｎｅｒ，“Ｈｕｍ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Ｆａｔ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ｄｓ．，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Ｅ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ｐ．３８１－４１３．
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玉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８页。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３５５页。

亚当·斯密：《道 德 情 操 论》，蒋 自 强 等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第３５５－３５６页。关 于 格 劳 秀 斯 提 出 的

ｊｕｓｔｉｔｉａ　ｅｘｐｌｅｔｒｉｘ和ｊｕｓｔｉｔｉａ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ｒｉｘ，并无统一的中文译法，有 人 译 作 “附 加 正 义”和 “属 性 正 义”，也 有 人 译 作

“严格正义”和 “相对性正义”。可参 见 胡 果·格 劳 秀 斯： 《战 争 与 和 平 法》，上 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第

２００－２０１页。有学者指出，格劳秀斯提出的这两种正义，大致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 “矫正正义”和 “分配

正义”，但并不完全相同。可参见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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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应于 “仁慈”。如果接受 “正义—仁慈”这样的划分，斯密意义上的 “仁慈”就不

同于阿奎那所主张的。前已述及，阿奎那认为富人有义务救济穷困潦倒者，超出此范

围之外的救 助 才 是 “仁 慈”，而 在 斯 密 这 里，富 人 对 穷 人 的 任 何 救 济 都 只 能 算 作 “仁

慈”。此外，斯密的正义概念当然包 括 “不 侵 犯 他 人 财 产”，从 这 一 点 来 讲，斯 密 是 赞

同私有财产权的。

另一方面，斯密体系中的正义也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接近于休谟的正义概念，但

涵盖范围更广，不像休谟的正义那样仅集中于财产领域。斯密总体上赞同休谟关于正

义的 “社会有用性”的观点，他说：“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

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① 这

与休谟基于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在于，休谟完全是基于经验

主义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斯密则并非完全基于经验主义方法，他更强调的是个人基于

同情等心理因素对正义的支持和对不义的反对。

如前所述，斯密 既 然 认 可 “保 护 私 有 财 产 符 合 正 义”，那 么 他 应 当 是 赞 成 不 平 等

的。事实上，斯密确实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法律和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不受穷人

的暴力掠夺，并以此维持因能力差异而自然和必定产生的有益的人类财产的不平等。”②

然而，斯密也同样表达过对 “财富不平等”的不满。斯密写道：“在文明的社会，虽然

有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平等，因为许多人没有任何工作。财富的分配也非基于

工作的轻重。商人的工作很轻，但他的财富比他所雇用全部职员的财富还多。……故

此，谁负担社会最艰难的劳作，谁的受益反而最少。”③ 斯密理论体系中相互冲突的观

点，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在对其著作的解读和评价中争论不休。

斯密对穷人的同情和尊重，要比之前的自然法学家强烈得多，他主张穷人应当与

其他人拥有同等的尊严。以今天 的 眼 光 来 看，这 种 观 念 似 乎 很 平 常。但 要 知 道，在 斯

密所处的时代，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穷人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就不工作，只有努力

谋生才能防止他们把时间浪费在喝酒和游手好闲上④。

斯密著作中对穷人的这种同情，后 来 被 奥 地 利 学 派 的 创 立 者 卡 尔·门 格 尔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解读为 “斯密是穷人的朋友”，斯密及其追随者的理论是片面的 “理性自由主

①
②
③
④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７页。

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玉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２９页。

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玉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６５页。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ｌｅｉｓｃｈａｃｋｅｒ，Ｏｎ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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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不 可 阻 挡 地 导 向 了 社 会 主 义”。而 到 了１９世 纪 末，英 国 的 阿 克 顿 勋 爵 （Ｌｏｒｄ

Ａｃｔｏｎ）则推论说，斯密的关于契约自由和工人是财富之源的思想，其不可抗拒的结果

是 “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政府”。① 诸如此类评价，不乏根据个人喜好和需要而对斯密

的著作进行解读的可能性；即便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相关的蛛丝马迹，这种无限发

挥式的解读也是不可取的。近年来关于斯密的研究，已经克服了这种非黑即白式的解

读。丽莎·希尔 （Ｌｉｓａ　Ｈｉｌｌ）提出，斯密首先追求的是 真 正 的 机 会 平 等 而 不 是 实 质 平

等，但同时 也 主 张 通 过 财 政 税 收、公 共 教 育 等 途 径 进 行 再 分 配。② 约 翰·Ｅ．希 尔

（Ｊｏｈｎ　Ｅ．Ｈｉｌｌ）注意到，自由、平等和正义在斯密的体系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斯密认

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是机会平等的，但由此导致的结果不平等不应太过悬殊。③ 戴

博拉·布科扬尼斯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ｏｕｃｏｙａｎｎｉｓ）认为，考虑到斯密对高工资的主张、对高

利润的批判，如果将他的理论体系付诸实践，就不会导致过度的不平等。④

除私有财产权与贫富差距巨大 的 冲 突 之 外，在 斯 密 的 著 作 中，还 存 在 诸 如 “劳 动

分工使劳动者变得愚蠢和无知”“负担最重的劳动者受益最少”等所谓 “商业社会的悖

论”。⑤ 那么，在斯密看来，应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 “财产私有制

能让最贫穷的人也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在斯密的著作中，曾不止一次提到过 “文明社

会的普通工人比野蛮部落首领生活得更好”这种说法。⑥ 斯密拿来和文明社会中普通工

人对比的，有时是 “野蛮部族酋 长”，有 时 是 “非 洲 君 主”，有 时 是 “野 蛮 人 的 王 子”，

有时是 “印第安王子”，总之是 “野蛮人首领”之意。由于私有财产权和劳动分工的发

展，商业社会中最底层的人也比前商业社会的君王生活得更好，这是亚当·斯密为商

业社会的 “德性”所做的关键辩护。

但是，商业社会的普通人 比 “野 蛮 人 首 领”过 得 更 好，只 是 一 种 理 论 上 的 对 照。

无论是与古代社会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同时代原始部落的横向比较，对于普通人来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 论：亚 当·斯 密、孔 多 塞 与 启 蒙 运 动》，赵 劲 松、别 曼 译，北 京：社 会 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Ｌｉｓａ　Ｈｉｌｌ，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２０２０，ｐｐ．１８－１９．

Ｊｏｈｎ　Ｅ．Ｈｉｌｌ，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ｐｐ．４４－４５．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ｏｕｃｏｙａｎｎｉｓ，“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Ｈａｎｄ：Ｗｈｙ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ｅｅｐ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ｐｐ．１　０５１－１　０７０．
简言之，商业社会的悖论是说，与前商业社会的平等而贫穷相比，商业社会的特征是不平等而富裕。

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 玉 军 等 译，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６４－４６５页；亚

当·斯密：《国富论》（上），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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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太过遥远，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与周围人的对比。况且，前者充其量只能回答 “如

何解决绝对 贫 困”的 问 题，但 “相 对 贫 困”即 贫 富 差 距 扩 大 这 一 问 题 是 否 需 要 解 决？

如果需要解决，应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仍 有 待 回 答。在 斯 密 看 来，商 业 社 会 导 致 的 贫

富差距扩大问题当然是需要解决的。然而，从他对正义和仁慈的区分可知，斯密赞成

财产的私人所有，个人对穷人的救助属于仁慈而非正义的范畴，或者说，属于传统意

义上的分配正义范畴。因此斯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然法传统基于财产的

正义理论与他对穷人境况的关注调和起来。

理论上，缩小贫富差距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将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二是通

过财政税收制度进行再分配。第一种办法实际上等于否定财产私有制，第二种办法是

在承认财产私有的基础上，通过财税制度减少不平等。斯密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

财税制度。通过财政税收进行再分配又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对富人征重税、对穷人

征轻税，二是对富人 和 穷 人 同 等 征 税，但 主 要 提 供 面 向 穷 人 的 公 共 物 品 和 公 共 服 务。

斯密提出的建议，对这两条路径都有所涉及。例如，斯密提出 “富人不仅应当按照他

们收入的比例对公共开支作出贡献，而且还应高于那个比例，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①

这显然是主张对富人征重税。又如，斯密主张对房租征税，因为房租的花费占整个生

活费用的比例依财产的多少而不同，富人的住房要比穷人豪华得多，“富人所负担的房

租税一般最重”。② 再如，在谈到窗户 税 （当 时 英 国 按 房 屋 窗 户 数 量 征 收 累 进 税）时，

斯密认为它是一种 “最坏的不公平，因为这些赋税通常给穷人施加的负担比富人要更

重一些”。③ 斯密在 《国富 论》中，有 大 量 关 于 税 收 的 讨 论；凡 涉 及 税 负 在 人 群 之 间

的分担时，他几乎 无 一 例 外 主 张 对 富 人 征 重 税、对 穷 人 征 轻 税。此 外，斯 密 还 支 持

举办公共教育，即由政府提供的、主要面向穷人的公共服务。他写道：“在 文 明 的 商

业社会中，对普 通 百 姓 的 教 育 恐 怕 比 对 某 些 富 裕 阶 层 的 人 的 教 育 更 值 得 国 家 关

注。……只要花很少的 钱，国 家 就 能 帮 助、鼓 励 甚 至 是 迫 使 全 体 人 民 获 得 最 基 本 的

教育。（由国家设立学校）儿童只要付很少的酬金就能受到教育，即使普通劳动 者 也

能负担得起。”④

一方面坚持自然法传统的正义理论，承认财产私有制；另一方面主张通过财政税

收制度，由国家来实行再分配，以此减少不平等并压缩贫富差距，这就是亚当·斯密

①
②
③
④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１７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１７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２１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６７－８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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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观。斯密主 张 穷 人 基 于 贫 穷 本 身 就 应 当 获 得 一 定 的 资 源，而 不 是 基 于 “美 德”

或其他任何功绩，因而开启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分配正义概念向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

的转向。① 在２０世纪欧洲 “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思想

的影响。

从其著作对经济 学 的 影 响 来 看，斯 密 的 公 平 观 还 体 现 在 他 提 出 的 税 收 原 则 当 中。

在 《国富论》第五篇第二章，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准则。这些准则对后世影响巨

大，甚至被人称作 “斯密教义”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　Ｃａｎｏｎｓ）。这 四 条 准 则 可 概 括 为 公 平、确

定、便利、经济，其中第一条涉及税负公平问题，后三条则与公平无关。第一条准则

是：“每一个国家的臣民都应当根据各自能力的大小，即根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获

得的收入的比重，来尽可能地为维持政府作出贡献。”② 早在斯密之前，就有对税收公

平问题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在 《利维坦》中就写道：“公平征税也属于平等正

义的范围，税收的公平则不依赖于财富的平等，而依赖于每人由于受到保卫而对国家

所负债务的平等。……税收的平等与其说是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均等，倒不如说是

要取决于消费 本 身 的 均 等。”③ 可 见 霍 布 斯 主 张 的 是 比 例 税、消 费 税。威 廉·配 第 在

《赋税论》中也提到比例税为何符合公平： “不管租税多么沉重，如果它对所有的人都

按适当比例征收的话，则任何人都不致因负担租税而使财富有所损失。”在谈到人头税

时，配第认为它的缺点就是 “非 常 不 公 平。能 力 不 同 的 人，都 一 样 纳 税，而 负 担 子 女

费用最多的人缴纳得最多。换一句话说，越穷的人，课税越重”。④ 然而亚当·斯密在

税收公平思想的发展史上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在讨论具体税收问题

之前，斯密首先提出了四条税收准则，并且使用了 ｍａｘｉｍ一词，该词具有箴言、普遍

真理和行为规则之意。把税收原 则 上 升 到 这 一 高 度，是 前 所 未 有 的。另 一 方 面，斯 密

随后关于税收问题的分析，皆以这四条原则为标准进行评判；而且，他还对各种税收

的转嫁和归宿问题特别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分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其所用分析方

法已接近现代经济学方法，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从整个公平观的演变历程来看，经

济学在斯密之后关于公平正义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财政税收制度展开。因此，斯

密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标志着公平观从自然法传统的财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ｌｅｉｓｃｈａｃｋｅｒ，Ｏｎ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ｐ．２０４．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０２－９０３页。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６９页。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５６－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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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正义转向现代经济学的税收正义。

粗略地看，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属于 “比 例 税 制”， “根 据 各 自 能 力 的 大 小”

道出了这层含义，这就是 “量能原则”。然而， “他们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的比

重”，并不完全等同于 “各自能力的大小”，如果将受到国家的保护理解为从国家提供

的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那么这就变成了 “受益原则”。所以，斯密提出的这条税负

公平原则，实质上同时蕴含了 “量能原则”和 “受益原则”。①

而且细究起来，量能原则也并非必然导出比例税。首先，“能力”意味着收入还是

财产？净收入还是毛收入？其次，累进税制同样符合量能原则，以财产税为例，财富

越多就缴纳更大比例的赋税，同样符合量能原则。前面提到，他认为富人应以高于其

收入的比例对公共支出做出贡献，即可看出斯密并不反对累进税。至于受益原则，则

更加不能导出比例税，因为受益原则完全可以和任何税制兼容，可以是累退税、比例

税、累进税。例如，若某项均等的公 共 服 务 采 取 人 头 税 即 “平 摊”的 税 负 来 融 资，无

疑符合受益原则，但这样的税负是累退的。受益原则的实质是将个人缴纳的赋税与其

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确立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恰是后来威克塞尔、林达尔等欧洲大

陆财政思想家所主 张 的，最 终 将 这 一 思 想 发 扬 光 大 的 是 公 共 选 择 学 派 的 主 要 创 立 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Ｍ．布坎南。

如果按照量能原则来解读斯密提出的税负公平原则，大体可将斯密归为比例税的

支持者。那么，即便不考虑斯密不反对累进税这一事实，比例税本身就可以导致压缩

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效果。② 从这一意义上讲，斯密提出的税负公平原则，正式拉开了经

济学研究公平正义问题的序幕。

五、总结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所谓 “分配正义”，实际上指的是依美德和贡献来分配公共职务

（有人称之为公共物品），与 “缩小 贫 富 差 距”毫 不 相 干。之 后，从 中 世 纪 经 院 哲 学 家

阿奎那，到自然法哲学家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将正义与财产权理论联系起来，花费

①

②

哈罗德·Ｍ．格罗夫斯：《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刘守刚、刘雪梅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０页。

税制无须累进，比例税就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参见博·罗思坦：《正义的制度：全民福利

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逻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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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笔墨论证私有财产权为什么符合自然法、为什么符合正义。但是，他们的理论中

同样不包含 “缩小贫富差距”之类的观点。为解决极端情形下的贫困问题，阿奎那等

人提出了 “必需 品 权 利”的 补 救 机 制，俾 使 私 有 财 产 权 制 度 与 人 类 的 生 存 权 相 兼 容。

而洛克提出的基于劳动的财产权，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个人财产，因而

同样不包括缩小贫富差距的理念。休谟基于功利主义思想，将正义和财产权视作完全

等同的概念，并基于经验主义方法对财产权进行论证。他明确反对平均主义，并论证

了平等分配财富将导致普遍贫穷。斯密在公平观这一问题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

色。一方面，他仍沿袭自然法学家的 思 路，将 正 义 与 仁 慈 进 行 了 区 分，同 时 受 休 谟 的

影响，接受了后者基于功利主义对财产权的辩护。另一方面，他明确主张通过财政税

收制度来减少不平等，并提出税收公平原则，由此开启了经济学中公平正义问题新的

研究思路，此后，经济学中的公平观问题主要围绕财政税收制度展开。即便是２０世纪

中期以来欧洲各国出现的福利国家制度，其核心也是通过高税收、大政府的途径来实

现再分配，进而压缩贫富差距。

西方思想中公平 观 的 演 变 历 程，受 到 历 史 现 实 和 知 识 社 会 学 两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均收入一直没有出现大幅增长，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因此阿奎

那、格劳秀斯、洛克等人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辩护。而在工业革命

之后，人均收入 开 始 迅 速 提 高，同 时 贫 富 差 距 也 开 始 拉 大，所 谓 “商 业 社 会 的 悖 论”

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欧洲 民 族 国 家 的 兴 起、民 权 的 伸 张，使 得 税 收 制 度 与

中世纪相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斯 密 为 起 点，公 平 观 开 始 从 传 统

的、基于财产的正义理论转向税 收 公 平。这 是 公 平 观 演 进 中 的 历 史 现 实 因 素。从 知

识背景来看，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的 冲 击，随 着１７、１８世 纪 牛 顿 自 然 哲 学 的 兴

起以及功利主义思想的 发 展，中 世 纪 的 自 然 法 理 论 开 始 退 却，讨 论 公 平 正 义 问 题 的

理论基础也开始发生迭 代，自 然 法 逐 步 让 位 于 功 利 主 义。这 正 是 促 使 休 谟 和 斯 密 等

启蒙运动思 想 家 的 公 平 观 发 生 转 向 的 知 识 背 景。这 是 公 平 观 演 进 中 的 知 识 社 会 学

因素。

从斯密提出著名的税负公平原则———量能原则和受益原则开始，到约翰·穆 勒 提

出的均等牺牲原则，再到威克塞尔和林达尔提出的一致同意原则，经济学家踏上了漫

长的税收正义问题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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